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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更名為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約公告 
 

民國 111年 3月 8日 

 

主旨：本公司所經理之「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更名為「安聯美國短

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下稱本基金)修正信託契約，業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核准在案，謹此  公告。 

 

說明： 

一、 依據金管會民國111年3月8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32302號令辦理。 

二、 修改本基金中文名稱中之「高收益債券」一詞調整為「非投資等級債券」，以及信託契

約第十四條投資標的稱「高收益債券」部分亦一併調整，業經金管會核准，信託契約修

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自本公司公告日之翌日起生效。本基金更名生效日期訂為111年4月

29日。 

三、 本基金修正後之公開說明書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查詢。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原名稱: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名稱  名稱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 

 
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前言  前言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

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安聯美

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與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

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

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

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

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

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安

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構)，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

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

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

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

依 110 年 11 月 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令

辦理基金更名 

https://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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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

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

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

管機構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

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

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

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

約當事人。 

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

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

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

(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

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

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

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

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

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

當事人。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安聯美國短

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安聯美國

短年期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依 110 年 11 月 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令

辦理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非投資等級債券型之開

放式基金，並分別以新臺幣、美元

及人民幣計價，定名為安聯美國短

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第一項 本基金為高收益債券型之開放式

基金，並分別以新臺幣、美元及

人民幣計價，定名為安聯美國短

年期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依 110 年 11 月 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令

辦理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

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

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

基金資產應以「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受託保管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

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名義，經金管會申請核准後登記

之，並得簡稱為「安聯美國短年期

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專戶」。基金

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

基金外幣計價幣別開立上述專

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

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

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

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

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

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

產。本基金資產應以「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安聯美國短年

期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專戶」名義，經金管會申請核准

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安聯美

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專

戶」。基金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

定銀行依本基金外幣計價幣別開

立上述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

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

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

理。 

依 110 年 11 月 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令

辦理。 

第十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投資於外國之有價證券包

括： 

1.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任一信用評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投資於外國之有價證券包

括： 

1.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任一信用評

配 110 年 11 月 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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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等等級以上，由國家、地區或機構

所保證、發行、承銷或註冊掛牌之

債券(含轉換公司債及其他固定收

益證券)； 

2.未達金管會規定一定等級或未

經評等之非投資等級債券； 

3.外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經金

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易之債券

型(含固定收益型)或貨幣市場型

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

位（含反向型 ETF及槓桿型 ETF）； 

4.經金管會核准或生效得募集及

銷售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

或經理之債券型(含固定收益型)

或貨幣市場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

股份或投資單位； 

5.前述所稱「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

等等級」、「非投資等級債券」及

「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之定

義，及可投資之國家或地區詳如最

新公開說明書。本基金投資之外國

有價證券應符合金管會之限制或

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

修正者，依修正後之規定。 

 

等等級以上，由國家、地區或機

構所保證、發行、承銷或註冊掛

牌之債券(含轉換公司債及其他

固定收益證券)； 

2.未達金管會規定一定等級或未

經評等之高收益債券； 

3.外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經金

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易之債券

型(含固定收益型)或貨幣市場型

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

單位（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 

4.經金管會核准或生效得募集及

銷售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

或經理之債券型(含固定收益型)

或貨幣市場型基金受益憑證、基

金股份或投資單位； 

5.前述所稱「金管會規定之信用

評等等級」、「高收益債券」及

「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之定

義，及可投資之國家或地區詳如

最新公開說明書。本基金投資之

外國有價證券應符合金管會之限

制或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

關規定修正者，依修正後之規定。 

規定，將高收益債

券之文字修改為

非投資等級債券。 

第一項 

第三款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

個月 (含)後，整體債券投資組合

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為一年(含)

以上，三年(含)以下。自成立日起

六個月(含)後，投資於外國有價證

券之總金額不低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六十 (含)；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債券之總金額不低於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六十 

(含) ，且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國

家主權評等未達金管會所規定之

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者，投資該

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

總金額，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三十(含)。本基金原持

有之債券，日後若因信用評等調

升，致使該債券不符合「非投資等

級債券」時，則該債券不得計入前

述「非投資等級債券」百分之六十

之範圍，且經理公司應於六個月內

第一項 

第三款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

三個月 (含)後，整體債券投資組

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為一年

(含)以上，三年(含)以下。自成

立日起六個月(含)後，投資於外

國有價證券之總金額不低於本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之 百 分 六 十 

(含)；投資於高收益債券之總金

額不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六十 (含) ，且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未達金管

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者，投資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

券及其他債券總金額，不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含)。本基金原持有之債券，日

後若因信用評等調升，致使該債

券不符合「高收益債券」時，則

該債券不得計入前述「高收益債

券」百分之六十之範圍，且經理

配 110 年 11 月 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令

規定，將高收益債

券之文字修改為

非投資等級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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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說明 

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前述投資比

例限制；如債券發生信用評等不一

致者，若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

投資等級債券者，該債券即不屬非

投資等級債券。 

公司應於六個月內採取適當處

置，以符合前述投資比例限制；

如債券發生信用評等不一致者，

若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投資

等級債券者，該債券即非高收益

債券。 

第十五

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

條 

收益分配  

第五項 

 

本基金Ｂ類型及N類型各計價幣別

受益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

由基金保管機構以「安聯美國短年

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可分配收

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不

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

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金Ｂ類型

及N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

資產。 

第五項 

 

本基金Ｂ類型及 N 類型各計價幣

別受益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金

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安聯

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可分

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

戶，不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

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

金Ｂ類型及 N 類型各計價幣別受

益權單位之資產。 

配 110 年 11 月 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令

規定，將高收益債

券之文字修改為

非投資等級債券。 

第三十

五條 

生效日 第三十

五條 

生效日  

第一項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之日起生效。 第一項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之日起生

效，並取代先前基金保管機構與

經理公司於 107年 6月 26日所簽

訂之「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 

依信託契約範本

修訂。 

 


